政策解读

1月27日，民政部公布了新修订的《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关于“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可以根据本地情况，制定本地区社会组织评估工作实施细则”的要求，结合山东实际，起草了《山东省社会组织等级评估实施细则（送审稿）》（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本《实施细则》分为4章、22条，其中，第一章为“总则”，主要是明确《实施细则》制定依据、社会组织等级评估定义、组织实施主体及评估等级划分。第二章为“评估指标”，主要是明确社会组织等级评估指标组成及每一项评估指标的具体评估内容和具体分值，总分100分。其中，党的建设30分、基础条件10分、内部治理25分、工作绩效25分、社会评价10分。第三章为“评估程序”，要求等级评估工作按照“成立评估委员会、发布评估工作公告、组织社会组织申报、开展等级评估工作、评估委员会研究提出初步评估等级并向社会公示、发布评估等级公告”的程序进行。第四章为“评估管理”，主要是结合实际对评估工作管理、评估等级管理和评估结果运用提出要求。
本《实施细则》主要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突出党建引领。将社会组织等级评估中的党建分值确定为30分（全国最高，其中民政部党建分值为9分，北京15分，浙江、江苏12分，广东10分）。二是突出闭环管理。《实施细则》严格依据民政部新修订的《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对等级评估工作“由谁来评、评什么、怎么评以及评估等级如何确定、评估结果如何运用”等进行了全流程、逻辑系统化的制度重塑，实现了闭环管理，可操作性强。三是突出文件质量。《实施细则》所提的每一个条款和作出的每一条规定，都是对民政部有关规定及未尽事项的具化实化和细化，避免了“照抄照搬”和“上下一般粗”。经过查重比对，重复率仅为9%。

